（2022）京0105执14038号案件情况说明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司承办（2022）京0105执14038号案件中房地产评估工作，我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22年11月8日在《委托司法鉴定函》载明的评估联系人见证下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南里9号楼4层4单元402号房地产进行了实地查勘，由于被执行人员原因我司评估专业人员未能进入估价对象内部进行查勘。现就以下2个问题，恳请贵院予以答复：
1、依据《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及贵院委托的鉴定内容，室内的现场查勘工作为鉴定工作极其重要的环节。由于不能进入室内查勘，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恳请贵院书面明确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南里9号楼4层4单元402号内部装修情况，并发函至我公司。
2、根据贵院提供的《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不动产单元号：110107006001GB00431F00200050]，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南里9号楼4层4单元402号房地产房屋性质为房改房（成本价），未对该房屋是否为央产房（上市交易是否受限）进行披露，恳请贵院提供《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予以我司，我司待收到相关资料后继续开展评估工作。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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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